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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科学技术协会文件

江科协〔2021〕19 号

关于开展江门市（2019-2020）年度自然科学
优秀学术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市级学会（协会）、各市(区)科协、高校和企业科协：

为进一步加强与科技工作者的联系，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优质

服务，激发江门市科技工作者创新争先的热情，在全社会大力弘

扬中国科学家精神，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

创造的良好氛围，按照《江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和奖

励办法》(附件 1)，经研究，决定开展江门市（2019-2020）年

度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在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国内外公

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发表的科技论文（不含专

著、教材）。已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学术论文不再参加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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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置奖项：设立“江门市（2019-2020）年度自然科学

优秀学术论文”奖项 100 篇。其中：一等奖 10 篇、二等奖 20 篇、

三等奖 70 篇。

三、申报程序：由各市级学会、协会、促进会、院校和企业

科协，各市、区科协（以下简称申报单位）组织申报。每个申报

单位报送参评论文一般不超过 10 篇。以下情况可适当放宽：在

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所属学会和会员人数较多而

学术活动又比较活跃的申报单位原则上最多可申报 30 篇。

四、申报材料：（1）申报单位《关于（2019-2020）年度自

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参评报送函》（附件 2）；（2）申报单位《江

门市（2019-2020）年度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推荐汇总表》（附

件 3）；（3）参加优秀学术论文申报者《江门市（2019-2020）年

度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申报表》（附件 4）；（4）提供论文原文

复印件（包括封面、目录、正文，原文为外文者，应附中译本）；

（5）符合《办法》评选条件所需的有关证明材料。要求认真填

写，内容真实，材料齐备，字迹清楚。

以上申报材料一式两份（含电子文件）请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报江门市科协学会部。逾期不予受理。

五、推荐评审委员：成立江门市（2019-2020）年度自然科

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评选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科协学会

部。各申报单位，请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推荐 1-2 名具有副高

级以上职称的学科带头人为《江门市（2019-2020）年度自然科

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委候选人》（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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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秦一杰、赵 超

电 话：3362561、3363930

传 真：3367592

邮 箱：jmkexie@126.com

地 址：江门市港口路 68 号科学馆市科协 208 室

邮 编：529000

附件：1.江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和奖励办法

2.关于江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参评报送函

3.江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推荐汇总表

4.江门市自然科学科技创新优秀学术论文申报表

5.江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委候选人推荐表

江门市科学技术协会

2021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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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和奖励办法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规定，为鼓励我市广大科技

工作者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学科发展，推动

自主创新，制定江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和奖励办法。

一、评选范围：（1）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或学术会

议论文集上发表的论文（不含专著、教材）；（2）论文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应是在本市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或科技管理人员；

（3）已获省部级及以上奖励的学术论文不再参加评选。

二、等级标准：学术论文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可

靠、逻辑严密、文字简练。优秀学术论文分一、二、三等奖。在

理论上、技术上有重大发现或创新，对科学技术进步或国民经济

建设具有特别重大作用的论文，必要时可评为特等奖。

一等奖

在学科理论领域的研究中有重大突破，专业技术上有重大创

新或发明，填补了省内空白或解决了省内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评为一等：（1）在

省内外权威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发表，并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的论文；（2）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或技术研

发方面取得了新突破，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论文；（3）在应用上，

对国民经济建设有重大作用，技术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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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二等奖

在学科理论领域的研究中或专业技术上有较大突破或创新，

达到省内先进水平。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评为二等：（1）在

省内外核心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发表,并达到省内先进

水平的论文；（2）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或技术研发的某个方面

达到省内先进水平的论文；（3）在应用上，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

重要作用，技术指标达到省内先进水平的论文。

三等奖

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技术上有所创新，达到本市先

进水平。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评为三等：（1）在公开发行的

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发表,并达到本市先进水平的论

文；（2）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或技术研发的某个方面达到本市

先进水平的学术论文；（3）在应用上，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较大

的作用，技术指标达到本市先进水平的论文。

三、申报要求：申报工作由市级学会、协会、促进会，院校、

企业科协和市、区科协组织（下称“申报单位”）进行。申报材

料要求内容真实，证明材料齐备，字迹清楚。

1.申报参加评选的论文应在规定的时段内，符合本《办法》

中有关评选范围的要求。

2.申报参加评选的论文作者是市级学会会员的可向所在市

级学会提出申请，非市级学会会员的可向所在市、区科协提出申

请。同一篇论文只能向一个单位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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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提交材料。（1）申报单位《关于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

文报送函》；（2）《江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申报表》；（3）

论文原文复印件（原文为外文者，应附中译本）；（4）符合本《办

法》评选条件的有关证明材料。以上材料一式两份（含电子版），

经申报单位审查同意后报送市科协评委会。

4.报送参评论文，原则上每个申报单位不超过 10 篇。以下

情况可适当放宽，在省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所属学

会的会员人数较多而学术活动又比较活跃的可增加到 30 篇。

5.论文参评申报表应交作者所在单位签署论文真实性及保

密等级的意见。所报送论文文责自负。

6.论文应附上含有该论文题目的刊物目录，以及该刊物名称

刊号。所有上报材料不再退回，请自行复印留底。

7.申报手续不完善、未按本《办法》规定填写具体评审意见

或过期报送的不予受理。

四、评选办法：每届评选优秀学术论文不超过 100 篇，其中

一等奖不超过 10 篇，二等奖不超过 20 篇，三等奖不超过 70 篇。

从严掌握，宁缺勿滥。由申报单位评审小组推荐和市评选委会两

级进行评选。

1.推荐。市级学会的学科分会或专业委员会对申报论文提出

推荐意见，经学会召开评审小组或理事会会议，对推荐意见按本

《办法》规定的进行研究，填写有关该论文的特点、水平和价值

的评语及评定等级的具体意见后报送市科协评委会。

市、区科协，高校、企业科协应组成具有高级（部分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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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的专家若干名参加的评审小组，参照上述办法进行推选；

2.预审。市评委会办公室根据本《办法》规定，组织对申报

论文作者参评资格的审核；

3.初审。市评委会按不同学科分若干评审组进行初评，评选

出三等奖以上论文，并从中提出一、二等奖论文意见；

4.复审。市评委会综合各学科评审组意见，从论文的创新、

价值、论证和难度四项指标，按百分制对进入二等奖以上的论文

进行打分评定；

5.终审。市评委会对进入二等奖以上优秀论文评议；并就进

入二等奖以上的论文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的突破，在省内外学

术界所引起的反映或对国民经济建设的贡献等方面，按 10 分制

进行评价，从中评选出一等奖优秀论文。同时确定二、三等奖优

秀论文。

6.公示。市评委会对已评出拟定为一、二、三等奖的优秀论

文在江门市科协网站上公示 10 天。

五、奖励办法：江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委员会审

定的优秀论文，予以表彰奖励。奖励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

为辅。

1.向论文第一作者颁发相应等级的《江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

术论文证书》和奖金，并将证书复印件交论文作者所在单位，存

入本人技术档案，作为考核、晋升、聘任的依据之一。

2.江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委员会和江门市科协

编印优秀学术论文选编或文摘，分发各市级学会、县级科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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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单位和论文作者，并报送广东省科协。

3.市级学会可将本学科的优秀学术论文向全省性有关学会、

学术会议或学术刊物推荐，如系应用性成果可向市级有关部门和

企事业单位推荐。

六、组织领导：

1.市科协牵头组织论文评选工作。聘请各学科、各专业的专

家组成“江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委员会”（简称“评

委会”）。评委会按医科、理工、农学和交叉学科设若干评审小组。

2.评委会下设办公室、负责论文评审的日常工作。办公室设

在市科协学会部。

3.各申报单位相应成立评审小组，负责优秀学术论文的推荐

报送工作。

4.论文评选每两年一次。评委会办公室提前两个月向市级学

会和市、区科协公布报送优秀学术论文的截止日期。

七、附 则：

申报单位可参照本办法，制定相应的具体评选办法，开展优

秀论文评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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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报送江门市（2019-2020）年度自然科学
优秀学术论文参评的函

江门市科学技术协会：

根据市科协《关于开展江门市（2019-2020）年度自然科学

优秀学术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的要求，我会积极开展江门市自

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活动。现已征集论文 篇。经评审，

推荐 等优秀学术论文 篇，参加江门市

（2019-2020）年度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的评选活动。

此函。

附件：江门市（2019-2020）年度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推

荐汇总表

市级学会（协会或市、区科协盖章）

2021 年 X 月 XX 日

联系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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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门市（2019-2020）年度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推荐汇总表
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所属学科

联系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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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江门市（2019-2020）年度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申报表

论文名称

申报单位

论文主要作者

（顺序应与原

文一致）最多不

超过 3 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论文发表刊物

名称，年、卷、

期、页（附原文

复印件：封面、

目录、全文，外

文需附中译本）

论文发表会议

论文集名称、年

份（附原文复印

件：封面、目录、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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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可另附页）

申报单位推荐意见（市级学会、协会、促进会、院校和企业科协，各市、

区科协）：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联 系 人

申报信息

姓名 邮箱

通信地址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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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江门市（2019-2020）年度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委候选人推荐表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电 话

备注：1.请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推荐 1-2 名优秀学术论文评委候选人，报市科协学会部。

2.联系人：秦一杰，电话：3362561，传真：3367592

邮 箱：jmkexi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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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江门市科学技术协会 2021 年 3 月 31 日印发


	



